
白府办函〔2019〕31 号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白沙黎族自治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

暨“三线一单”编制工作协调小组
等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县政府决定成立白沙黎族自治县空间生态环

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编制工作协调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成立白沙黎族自治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

编制工作协调小组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组 长：何方长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王玉伟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罗智仁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

成 员：薛开璧 县发改委主任

王 文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赖 伟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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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金妹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符桂理 县财政局局长

黄 江 县住建局局长

韦岳真 县交通局局长

陈开拓 县统计局局长

黄国宇 县科工信局局长

符加才 县水务事务中心主任

林 明 县畜牧兽医与渔业事务中心主任

陈 民 白沙气象局局长

（二）主要职责

1.协调小组主要职责。

组织开展全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编制工作，

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确定工作目标和年度计划，协调解决工作中

的相关问题。

2.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。

（1）县生态环境局：组织开展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

线一单”编制工作；统筹组织开展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相关

工作，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工作；提供白沙县环境质量、污染源

和生态保护红线成果等相关资料。

（2）县发改委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

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提供白沙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

划、能源发展规划、产业园区规划、重大项目建设计划、产业准

入指导目录等相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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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

“三线一单”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提供白沙县总体规划

及其相关专篇等相关资料。协助做好白沙县资源利用上线中“土

地资源利用上线”编制工作，以及白沙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、基

础地理信息数据、土地利用现状、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成果、建

设用地产出效率情况等相关资料；协助做好“三线一单”信息化

管理平台及数据应用系统建设相关工作。提供白沙县林业保护利

用、湿地保护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规划和现状

情况、林地资源调查情况等相关资料。

（4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

价暨“三线一单”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负责提供白沙县

旅游资源发展规划及旅游相关资料。

（5）县农业农村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

一单”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提供白沙县农业发展相关规

划、农业种植、农业面源、农药和化肥使用等相关资料。

（6）县财政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

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负责保障落实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

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工作经费。

（7）县住建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

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提供白沙县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

和现状情况等相关资料。

（8）县交通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

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提供白沙县交通行业相关规划及建



- 4 -

设情况等相关资料。

（9）县统计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

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提供白沙县统计年鉴及相关资料。

（10）县科工信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

一单”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协助做好白沙县资源利用上

线中“能源利用上线”编制以及成果的信息化工作，提供白沙县

重点产业发展规划、节能减排工作方案、工业园区情况、重点产

业能源消耗水平等相关资料。

（11）县畜牧兽医与渔业中心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

价暨“三线一单”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提供白沙县畜禽

养殖发展规划等相关资料。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

线一单”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提供白沙县水产养殖发展

规划、船舶（商船）污染水域监督管理情况以及船舶相关资料。

（12）县水务事务中心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

线一单”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协助做好白沙县资源利用

上线中“水资源利用上线”编制工作，提供流域综合规划、水利

工程开发利用规划、水资源现状及开发利用情况、白沙县河流水

系和水利工程分布图、全县城乡污水管网规划及具体建设情况等

相关资料。

（13）白沙气象局：参与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

一单”编制工作，并提出意见建议；协助做好环境质量底线等相

关工作，提供气候、气象等相关资料。

（三）工作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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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局，负责承担协调小组日常

工作，监督落实协调小组议定事项，及时提出工作意见建议，监

督检查和落实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编制工作。

由县生态环境局局长罗智仁同志兼任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，各成

员单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。

白沙县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“三线一单”有关工作结束后，

协调小组自动撤销。

二、成立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

组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组 长：何方长（县政府副县长）

副组长：王玉伟（县政府办副主任）

潘孝信（县金融服务中心主任）

成 员：文 海（县公安局政委）

刘海强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）

薛开璧（县发改委主任）

林金妹（县农业农村局局长）

吴 强（县教育局局长）

符桂理（县财政局局长）

黄 江（县住建局局长）

赖 伟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）

刘 批（县信访局局长）

谢楚城（县司法局局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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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杰（县人民法院副院长）

麦文忠（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）

罗育忠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）

黄国宇（县科工信局局长）

符建敏（县民政局局长）

罗 冲（中国人民银行白沙支行行长）

韦昌发（牙叉镇人民政府镇长）

陈志强（七坊镇人民政府镇长）

周 聪（打安镇人民政府镇长）

符伯志（邦溪镇人民政府镇长）

符锦云（元门乡人民政府乡长）

曾永军（金波乡人民政府乡长）

杨永鸿（荣邦乡人民政府乡长）

欧 立（细水乡人民政府乡长）

符志慧（阜龙乡党委书记）

盘宏国（南开乡人民政府乡长）

王 旭（青松乡人民政府乡长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金融服务中心，办公室

主任由潘孝信兼任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的

日常工作，落实领导小组有关工作部署。各成员单位指定一名工

作人员为联络员。

（二）工作职责

1.县政府金融服务中心：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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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拟订全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政策意见；负责全县打

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；建立健全非法集

资发现机制，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对全县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性

担保机构的非法集资活动风险排查；组织对涉嫌非法集资案件进

行性质认定；负责我县非法集资案件的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；协

助做好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绩效考核和综治考评工作。

2.县公安局：负责对非法集资活动单位或个人依法采取强制

措施；受理单位或个人举报、报案、移送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，

依法立案侦查并及时报县处非办；依法查询、冻结、扣押涉案资

产，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；部署开展集中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专

项行动；协助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。

3.县委宣传部：负责全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；

负责新闻媒体对涉嫌非法集资宣传的管理的舆论引导工作，对县

处非办通报的证据确凿、危害严重的非法集资案件依法予以报道，

营造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的舆论氛围。

4.县发改委：配合开展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相关工作，维护

社会稳定。

5.县农业农村局：负责组织开展农业领域（含涉农互助合作

组织、农业种植、养殖和农产品开发等）非法集资活动的风险排

查；做好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工作，甄别核实风险排查

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涉嫌非法集资线索，及时报送县处非办；协

助做好非法集资处置工作。

6.县教育局：负责组织开展教育领域（含民办学校）非法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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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活动风险排查，以民办教育等名义发布的招商广告资讯信息的

排查。

7.县财政局：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

障,参与对涉嫌非法集资企业财务监督。

8.县住建局：负责组织开展建筑、房地产开发（含保障性安

居工程建设）等企业的非法集资风险及广告资讯信息进行排查；

做好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工作，甄别核实风险排查和日

常工作中发现的涉嫌非法集资线索，及时报送县处非办；协助做

好非法集资处置工作。

9.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：建立健全非法集资发现机制，

设立并对外公开非法集资举报电话、信箱和电子邮箱；做好涉嫌

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工作，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对全县旅游

和文化广电体育领域的非法集资活动风险排查；甄别核实风险排

查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涉嫌非法集资线索，及时将有关信息报送

县处非办；协助做好非法集资处置工作。

10.县信访局：负责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过程中的信访工作，

受理涉嫌非法集资的举报和信访，做好信访群众的劝导和说服解

释工作。

11.县司法局：对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相关政策、规章等进行

合法性审查。

12.县民政局：负责涉嫌非法集资社会养老机构和新型养老企

业的风险排查；重点对各养老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入住老人及家属，

开展非法集资防范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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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县科工信局：建立健全非法集资发现机制，设立并对外公

开非法集资举报电话、信箱和电子邮箱；做好涉嫌非法集资活动

的监测预警工作，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对全县工信领域内的非法

集资活动风险排查；甄别核实风险排查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涉嫌

非法集资线索，及时报送县处非办；协助做好非法集资处置工作。

14.县法院：依法做好非法集资诉讼案件的受理、审判和执行

工作；充分利用刑罚手段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犯罪行为；在诉讼活

动中做好处置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工作；积极参与处置非法集资

工作中需要协调的事项；为处置非法集资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和指

导。

15.县检察院：依法做好非法集资案件的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

和诉讼监督工作；查处涉及非法集资案件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

罪行为；积极参与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中需要协调的事项；为处置

非法集资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。

16.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建立健全非法集资发现机制，设立并

对外公开非法集资举报电话、信箱和电子邮箱；做好涉嫌非法集

资活动的监测预警工作，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对全县从事投资管

理、投资咨询等业务机构的非法集资活动风险排查；甄别核实风

险排查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涉嫌非法集资线索，及时报送县处非

办；建立对媒体发布涉嫌非法集资广告的责任追究制度，依法查

处涉及非法集资活动的违法广告；协助做好非法集资处置工作，

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涉嫌非法集资企业进行监管，依照有关部门

的认定意见，对非法集资企业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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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中国人行白沙支行：建立健全非法集资发现机制，设立并

对外公开非法集资举报电话、信箱和电子邮箱；做好涉嫌非法集

资活动的监测预警工作，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对全县银行业的非

法集资活动风险排查；甄别核实风险排查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涉

嫌非法集资线索，及时报送县处非办；依法对银行金融机构及其

工作人员组织实施非法集资，故意隐瞒或漏报非法集资信息、线

索等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；协助公安机关查询、冻结和查处非

法集资活动账户和资金。

18.各乡镇人民政府：建立健全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

制，明确分管负责人和联络员，负责做好相应工作；对重点企业

和重点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和动态监控，及时上报信息并掌握动态；

配合县处非办及相关职能部门处置化解非法集资风险，密切关注

舆情动向，建立健全对话机制，积极回应因清理整顿造成的信访

诉求，维护社会稳定；常态化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宣传，开展打非

宣传进工厂、进学校、进网格、进家庭等活动，确保宣传教育活

动全覆盖，强化宣传效果；组织开展辖区非法集资广告资讯清理

整治工作。

（三）工作规则

根据工作需要，领导小组不定期召开全体会议或部门成员单

位会议。

1.研究重要政策事项、工作机制、立法建议以及重大非法集

资案件时，召开全体会议。

2.研究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专项工作时，根据具体情况召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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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召开成员单位会议。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，以纪要形式

印发有关单位，并抄报县政府。对议定的重大事项，按程序报批。

（四）工作要求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关注本行业非法集资的动态，

切实履行本部门职责；积极参加领导小组会议，认真落实会议议

定的事项；互通信息，互相配合，齐抓共管，形成合力，充分发

挥作用。

三、成立白沙黎族自治县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组 长：何方长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王玉伟 县政府办副主任

成 员：符桂理 县财政局局长

薛开璧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

符成林 白沙税务局局长

陈巨雄 县审计局局长

李 翠 县医疗保障局局长

陈志福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白沙税务局，符桂理同志、符成林同

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（二）主要职责

1．领导小组主要职责。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

政府决策部署，推进全县减税降费工作，研究解决减税降费工作

中的重大问题，督导检查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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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。贯彻落实领导小组各项决策部

署，协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开展工作；汇总减税降费工作进展

情况并向领导小组报告，及时通报信息；解释减税降费工作各项

政策，落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不刻制印章，不对外正式行文，减税降费

工作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。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8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: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,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,

省属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。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8月7日印发


